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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型事业单位将取消行政级别
将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等多种治理结构；转制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待遇不变

【意见】 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
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养
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
负担。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
账，实行省级统筹，基本养老

金实行社会化发放。
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

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对
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
休的人员，妥善保证其养老
待遇水平平稳过渡、合理衔

接，保持国家规定的待遇水
平不降低。建立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

【解读】 社科院社保中心
主任郑秉文研究统计发现，近
些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普

通职工的养老金水平差别一直
在扩大，目前约相差一倍。在
他看来，原本养老保险制度就
是碎片化的，会导致不公平，如
果改革再分三六九等的话，这
种不公平可能会被放大。

昨日全文发布的《中央出台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是首个统领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进程
的“顶层设计”。意见指出，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对于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编制 事业单位调整禁扩政府编制
【意见】 推进承担行政

职能事业单位改革。涉及机
构编制调整的，不得突破政
府机构限额和编制总额，主
要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和政
府机构改革中调剂出来的

空额逐步解决。
为平稳推进转制工作，

可给予过渡期，一般为5年。
在过渡期内，对转制单位给予
适当保留原有税收等优惠政
策，原有正常事业费继续拨

付。在离退休待遇方面，转制
前已离退休人员，原国家规定
的离退休费待遇标准不变。

【解读】 中国人事科学
研究院院长吴江此前在接受
强国论坛访问时也提出，实现

政企分开，首先是事业单位分
类的问题，分类不清楚，就很
难确定哪些事业单位是要加
强它的公益性，哪些要进行改
制推向社会，无法分类清晰就
无法将改革推行下去。

工资 规范津贴补贴实施绩效工资
【意见】 以完善工资分

配激励约束机制为核心，健
全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
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
的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

结合规范事业单位津贴
补贴实施绩效工资，进一步做
好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与
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
绩效工资工作。

【解读】 中国劳动学会
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
长苏海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改革关键要制定一个具
体的绩效考核办法。事业单

位的津贴补贴名目繁多，有些
省份有 200 多项。要想考核
绩效，清理这些津贴补贴就是
一个前提。要实施绩效工资，
其他改革也须同步完成。

社保 事业单位养老金单独建账

【意见】 对面向社会提
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积极
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
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探索
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
等多种形式的治理结构。

创新公益服务提供方式，
完善购买服务机制，提高服务
质量和效率。对社会力量兴办
公益事业的，在设立条件、资质
认定、职业资格与职称评定、税
收政策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面，与事业单位公平对待。
【解读】中民慈善捐助信

息中心相关负责人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事业单位的工
作职能界定，一直是跨界而
模糊，有些是在承担政府职

能，有些是商业内容，还有是
承担公益性服务职能。他表
示，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性公
共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应
该转型为社会组织，去“行政
化”，才能提高运行效率。

转型 公益型单位将探索建董事会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姝 蒋彦鑫 魏铭言 韩宇明

“虽然已经推进了一
年，可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的‘大考’，这才开始”，昨
日下午，针对首次面向社
会全文发布的《关于分类
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
导意见》（简称《意见》），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
凯说。

新方向、新路径
能否破解老难题？

汪玉凯所在的国家行
政学院也是一所事业单
位，其中既有公务员编制，
又有聘任人员。依据《意
见》确定的改革原则，国家
行政学院等学术单位如何
改？是完全归属于公益单
位，还是回归政府体系？
或者是一部分回归政府体
系，一部分以教学机构存
在？目前并未明晰。

汪玉凯说，类似问题
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各领
域，普遍存在。例如被多
数人理解为国家部委的国
家气象局和国家地震局，
实际上是事业单位，既可
承担行政执法职能，分别
负责《气象法》和《地震
法》的监督实施；同时也提
供气象预报等公共服务；
而且还有自办出版社等经
营机构，“行政职能、公共
服务、经营行为，具体怎么
切分？切分后人员待遇怎
么改？这都是难题”。

他表示，《意见》指向
的此轮事业单位分类改
革，正面对以上难题，行政
职能、公共服务、经营行为
的再切分，以及随之牵动
的部门利益博弈、去行政
化级别、养老保险改革等
收入分配调整。

五省市试点养
老改革四年无突破

“养老体系到底怎么
改？难道我们真要跟公务
员编制拉开差距？”昨日，
一名国家级学术机构工作
人员表示忧虑，他说此轮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雷声
很大”，预计“雨点也会不
小”，他和同事们目前最担
心的就是收入调整，“领导
们操心的是‘去行政化’，
毕竟现在还有副部、正局
这些级别。可我们这些

‘小兵’，最担心的还是收入

分配调整方案，比如养老方
案，如果真像 2008 年的五
省市试点，我们退休后，就
少挣几千元钱”。

他所说的 2008 年五
省 市 试 点 ，即 国 务 院 于
2008 年启动的“试点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五省
市为山西、上海、浙江、广
东、重庆，改革内容包括养
老保险费用由单位和个人
共同负担、退休待遇与缴
费相联系等。虽试点 4
年，但并未在全国推开。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认
为，五省市试点未全国推
开，源于阻力大。但他认
为，虽然捆绑了事业单位
改革十几年诸多难点依然
存在，但《意见》确定了改
革的新方向和新路径，“这
应是这轮事业单位改革的
曙光”。

顶层设计方案绕
开事业单位谈改革

迟福林表示，此前十
几年的改革，都是“就事业
单位而事业单位”，即改的
是事业单位本身，裁并、减
员等，结果要么改不动，要
么越改单位越多、人越多。

而此轮改革，《意见》
透视出的顶层设计方案
绕开了事业单位，确定了

“公共服务体系”新方向，
也就是根据社会对公共
服务的新需求，确定新体
系，由新体系决定哪些事
业单位和哪些事业单位
的具体部门，有权力“入
局”，成为纯公益或准公
益事业单位，比如义务教
育 机 构 、公 立 医 院 机 构
等；同时明确新路径，鼓
励社会资本进入等，一旦
社会资本进入到社会公
共服务体系，那么势必引
发公共服务从业单位的
大洗牌，在“外力”下，事
业单位的行政职能、公共
服 务 、经 营 行 为 的 再 切
分，有希望真正落地。

“《意见》出台，表明经
过十几年摸索，找到了一
条事业单位改革的新路。
下一步能不能披荆斩棘，
要看决心和力度有多大”，
迟福林说，养老制度改革
等“阻力”，《意见》确定了
原则性框架，具体如何实
施，肯定还要调整。

■ 综述

改革确定新方向
老难题仍待解决

专家表示，改革确定“公共服务体
系”新方向，具体实施肯定还要调整

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摘要）

今后，不再批准设立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
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分类转型】

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实行分类人事管理，实
行公开招聘、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

【聘用制度】

为平稳推进转制工作，可给予过渡期，一般为
5年，对转制单位原有正常事业费继续拨付。

【过渡政策】

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逐
步取消行政级别。

【体制改革】

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实行省级统筹，基
本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

【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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